
一、定义

加工贸易,主要指对外加工装配贸易、中小型补偿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而通常

所说的“三来一补”,指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其中来样

加工不在加工贸易的范围内。

二、加工贸易的种类

1.进料加工。又叫以进养出，指用外汇购入国外的原材料、辅料，利用本国的技

术、设备和劳力，加工成成品后，销往国外市场。这类业务中，经营的企业以买

主的身份与国外签订购买原材料的合同，又以卖主的身份签订成品的出口合同。

两个合同体现为两笔交易，它们都是以所有权转移为特征的货物买卖。进料加工

贸易要注意所加工的成品在国际市场上要有销路。否则，进口原料外汇很难平衡，

从这一点看进料加工要承担价格风险和成品的销售风险。

2.来料加工。它通常是指加工一方由国外另一方提供原料、辅料和包装材料，按

照双方商定的质量、规格、款式加工为成品，交给对方，自已收取加工费。有的

是全部由对方来料，有的是一部分由对方来料，一部分由加工方采用本国原料的

辅料。此外，有时对方只提出式样、规格等要求，而由加工方使用当地的原、辅

料进行加工生产。这种做法常被称为“来样加工”。

3.装配业务。指由一方提供装配所需设备、技术和有关元件、零件，由另一方装

配为成品后交货。来料加工和来料装配业务包括两个贸易进程，一是进口原料，

二是产品出口。但这两个过程是同一笔贸易的两个方面，而不是两笔交易。原材

料的提供者和产品的接受者是同一家企业，交易双方不存在买卖关系，而是委托

加工关系，加工一方赚取的是劳务费，因而这类贸易属于劳务贸易范畴。它的好

处是：加工一方可以发挥本国劳动力资源丰裕的优势，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可

以补充国内原料不足，充分发挥本国的生产潜力；可以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生产

工艺，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提高本国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提高本国产品

在国际市场的适销能力和竞争能力。当然，来料加工与装配业务只是一种初级阶

段的劳务贸易，加工方只能赚取加工费，产品从原料转化为成品过程中的附加价



值，基本被对方占有。由于这种贸易方式比进料加工风险小，目前在我国开展得

比较广泛，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4.协作生产。它是指一方提供部分配件或主要部件，而由另一方利用本国生产的

其他配件组装成一件产品出口。商标可由双方协商确定，既可用加工方的，也可

用对方的。所供配件的价款可在货款中扣除。协作生产的产品一般规定由对方销

售全部或一部分，也可规定由第三方销售。

三、加工贸易的合同

加工贸易合同是规定委托方、承接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性文件。其主要内容包

括：

1.合同的标的。加工装配业务的合同标的与买卖合同的标的不同，它体现为原材

料或零部件加工成指定成品而付出的劳动以及一定的技术或工艺。因此，合同的

标的应规定与劳动或一定技术有关的产品种类及标难，以及委托加工的具体事项。

2.原材料供应。在合同中应具体规定委托方送交料件的时间、地点，并应列明对

料件品质、数量的具体要求以及栗托方来料、来件不符合合同要求的处理方法。

3.成品交付。在合同条款中，要对成品的品质、规格以及交货期作出明确规定；

通常还要规定违约的处理办法

4.耗料和残次品率。委托方规定生产企业产品消耗原材料或零部件的具体数额，

以及残次品的比例。

5.工缴费。承接方为委托方加工装配所收取的劳务报酬，它的支付方法通常有以

下两种：

①对来料、来件和产品均不作价，加工装配业务完成后，由承接方按约定向委

托方收取。

⑦对来料、来件和产品分别作价，承接方对委托方的来料、来件先不付款，从

成品出口的货款中扣除，成品的价格与来料、来件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工缴费。



6.对外运输。对外加工装配业务涉及到原材料、零部件的运进及成品的运出问题。

按照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性质，这两段运输责任及费用应有委托方承担。但在实

际业务中，由委托方办理两段运输业务有困难，承接方应协助代办。

7.保险。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的需要己设立了来料加工一

揽子综合险，投保这种险别，保险公司即承担两段运输及存仓财产险。

8.支付。在加工装配业务中，可采用国际贸易中各种惯常的支付方式。


